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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老龄问题是影响发展并受发展影响的人口问

题，

确认许多国家日益认识到有关老龄化的问题， 认

识到有必要向提出要求的各国当局提供技术 和财政援

助， 协助其执行政策和方案的努力，

强惆联合国老龄问题信托基金的活动 对 实 现《行

动计划》的宗旨和目标非常重要，

认识剽老龄问题是一个多部门跨学科的问题， 联

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必须确保对这个问题有十分协调一

致的国际反应，

裸偏1985年杜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九届 会 议 对

《行动计划》的第一次审查， 将对拟订有关老龄问题的

进一步措施大有帮助，

满童地注意剽订于1985年 7月15日至26日 在

内罗毕举行的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 平等、 发

展与和平成就世界会议将审议老年妇女的问题，

注童剿＜行动计划》认识到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

关系， 特别是这种关系与两代间问题有关的方面，

赞赏非政府组织 在提高国际对老龄问题的认识和

推动有关老龄问题的行动方面的作用，

1. 注意剃秘书长关于老龄问题的报告； 62

2. lff请各国政府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考

虑到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

3. 清各国政府在国家一级保持或建立适当的机

构， 为执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所载的原则和建

议推动有效的和协调的响应；

4. 清秘书长继续努力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

促进老龄问题方面的进展， 鼓励采取措施应付由于老

龄化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满足老年人的需要；

7. 促请秘书长把对提出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所给

予的咨询服务列入技术合作方案， 但以这些方案可以

提供经费者为限；

8. 还请秘书长与有关的各国国家委员 会合 作，

继续推动在老年人和青年人方面特别同两代间问题有

关的联合活动， 尤其是在1985年庆祝国际青 年年期

间；

9. 又请秘书长确保在执行《行动计划＂的规定方

面有整个系统协调周密的响应；

10. 促请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同负责国 际人 口

援助的所有组织合作， 在其任务范围内， 继续在老龄

问题方面提供援助，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11. 请各区域委员会和各专门机构继续促成《行

动计划H各项目标的实现；

12. 请各有关非政府组织参加合作努力， 执 行

«行动计划＂并达成其目标；

13. 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所采取的措 施向 大

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其中考虑 到1985年 社 会

发展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对《行动计划》的第一次审

查；

14. 决定在其第四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中列 入

题为
“
老龄问题

”
的项目。

1984年11月23日

第71次全休会议

执行《行动计划》， 并继续推动联合国老龄问题信托基 39/26. 联合国残废人十年
金， 以协助各国制订和执行关于老年 人 的 政 策 和 方

案； 大会，

5. 清各国政府继续对信托基金捐款井于可能时 回顺其1982年12月3日第37/52号决议， 其中

增加捐款数额， 同时吁请尚未捐款的各国政府考虑捐 通过了《关于残废人的世界行动纲领＞，“以及1982年

款给基金； 12月 3日第37/53号决议， 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宣布

6. 请秘书长继续推动资料和经验的交流， 以便

0A/39/147. 
63A 137 /351/ Add. 1和Add. I/Corr. I, 附件， 第八节，第

1 (IV)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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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1992年为联合国 残 废 人十 年， 作为一项长期

的行动计划，

回顺其1983年11 月22日第38 / 28 号决议，其中

确认在整个十年期间有需要继续设立联合国国际残废

人年信托基金，

注意到经济及社 会理 事会1983年 5月26日第

1983/19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开辟预算外资源， 用以

监测和支助《关于残废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凶的执行，

满意地注意到关于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与残废问
题的人 权 委 员 会1984年 3月12日第1984/ 31 号 决

议，“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 员 会 的 决 议 草

案， 66 并且注意到了任命 一 名特别报告员， 与秘 书 处

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合作研究这个问题，

非常赞赏地注意到各国政府和其他捐助者向信托

基金所作的慷慨自愿捐款和认捐以及其他自愿捐款以

支持关于残废人的活动，

还赞赏地注意到在国际残废人年及其后续活动期

间通过信托基金的筹资及通过其他自愿捐款迄今已取

得的成果，

希望确保《世界行动纲领叶的有效执行， 并且意识

到如果要实现这点， 必须鼓励会员国、 联合国系统各

机构、 组织和机关、 非政府组织和残废人组织继续已

经进行的活动并展开新的方案和活动，

强调实际«世界行动纲领兀目标的主要责任在于各

国， 国际行动的方向应是协助和支持国家在这方面的

努力，

注意到世界各地区的残废人组织的涌现和它们对

q世界行动纲领详的执行的重要性，

澡信必须继续高度重视与联合国残废人十年有关

的活动和方案的规划、 管理和经费筹措，

深信残废人十年将会切实有力地推动 《世界行动

纲领＂的执行并大力促使其重要性得到广泛的了解，

关切到发展中国家特别因面对有关基本需要的其

他高度优先部门的迫切需求， 在调动足够资源以应付

伤残预防、 伤残复健和数以百万计残废人的机会均等

问题方面的迫切需要时， 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

回顺《关于残废人的世界行动纲领）“ 第 1 5 7段指

出， 信托基金应用来满足发展中国家和残废人组织提

出的援助要求并用来促进Q世界行动纲领＞的实施， 第
158段指出， 需要增加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 实 施

《世界行动纲领壮的目标， 因此， 秘书长应探讨筹集资

金的新途径和新办法， 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以调动资

源， 并应鼓励各国政府和私人自愿捐款，

强调一 个收集和散发关于残疾问题的技术性资料

的有效系统的重要性，

还强调伤残预防、 伤残复健和残废人机会均等领

域的宣传和教育活动的重要性，

审议了秘书长就C关于残废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的

执行情况提出的报告， 61i

1. 对己制订为执行C关于残废人的世界行动纲

领》和有关联合国残废人十年的国家政策和方案的所

有会员国褒示赞赏， 并促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制订这

类方案；

2.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和各有关非政府组

织为实施《世界行动纲领＂所进行的活动；

3. 促请会员国尽力与有关非政府组织合作以实

现“世界行动纲领乃的目标， 并让残废人参与有关执行

该纲领的规划和决策工作；

4. 请会员国作为优先事项在最高级别加强或设

立残废人十年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关， 其中应有残废

人组织的参与， 以规划、 协调和鼓励在国家和地方各

级执行支持残废人十年目标的活动l

5. 请秘书长在其向本届大会提出的报告“ 的基

础上， 并根据从会员国和包括残废人组织在内的各组

织收到的答复， 为在残废人十年期间应采取的优先行

动拟订指导方针；

6 .  再次请秘书长经由重新分配现有的资濒， 加
“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4年，补编第4 强秘书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 使该中心能

号)(E/1984/14和Corr. 1),第二章，A节。
55E/CN. 4 /Sub, 2 /1984/L.24。 06A/39/191和Corr.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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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继续作为残废问题的协调中心， 特别是在上面第 5

段所提到的方面；

7.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制订具体方

案， 宣传残废人十年和《世界行动纲领凶的各 项 目 标，

并请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予以协助；

8 .  清会员国、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为在国家、 区域和区域间各级规划、 管理和筹资资助

残废人十年提供财力和人力资源；

9. 促清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在致力实现它们职

责领域的全盘目标时， 要考虑到残废 人的利益以 及

《世界行动纲领＞的有效执行；

10. 决定在完成拟订和通过上面第 5段 所指的

指导方针之前， 联合国国际残废人年信托基金应按照

《世界行动纲领》“ 第 1 5 7段和大会第38 /28 号决议第

4段的规定继续支持各项活动；

1 1 .  吁漪会员国和其他捐助者继续向信 托 基 金

慷慨捐助，

12. 请秘书长推动在联合国系统内增聘残废人；

13. 再次裹求秘书长于 198 7年召开一次主要由

残废人参加的专家会议， 进行残废人十年中期进展评

价， 井编制一份报告以期能够协助大会第四十二届会

议按照第37/52号决议第3段的规定， 对 q世界行动

纲领＞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1 4 . 请秘书长就 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 与信托

基金有关的各项活动详情， 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

报告， 并决定在该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题为 “关于

残废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和联合国残废人
十年”的项目。

1984年11月23日

第71次全休会议

39/ 46.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大会，

回顺其1975年12月 9日第3452 (XXX)号决议

所载《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

又回顺其1 977年12月8 日第32/ 62 号决议， 其

中请人权委员会按照宣言所载原则起草一项禁止酷刑

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公约

草案，

还回顺大会在其1 983年12月16日第38 /1 19号

决议中要求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作为最优先事项

起草该公约， 以便将草案、 包括切实有效执行该项未

来公约的规定提交大会第 三十九届会议，

满意地 注 意 到 人 权 委 员 会1 98 4年 3月6日第

1984/21 号决议，“ 根据该项决议， 委员会决定将工作

组报告67 附件所载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草案案文递交大会审议，

希望能更有效地执行现行国际法和国内法关于禁

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的做法的规定，

1 .  赞赏人权委员会在起草禁止 酷 刑 和 其 他 残

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草案案文方

面所完成的工作；

2. 通过 本决议附件所载的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

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井开放供

签署、 批准和加入；

3. 呼吁各国政府考虑作为优先事项， 签署

和批准 该公约。

1984年12月10日

第93次全休会议

附 件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本公约蟾约各国，

考虑到根据q联合国宪章＂宣布的原则，承认人类大家庭一

57£/CN. 4 /1984/72。


